民事起诉书 
原告：XXXX公司
法定代表人：XX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联系电话：               
被告：XX公司
法定代表人：XX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联系电话：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人民币       元；
判令被告以尚欠工程款      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年      月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年      月      日，原、被告双方经平等协商，签订了一份《XXXX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由原告组织施工队伍对XXXX工程进行承包施工。关于工程款支付，《施工合同》第X条约定：“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后，一月内付至结算总价的90%，剩余10%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届满且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无息付清。”
合同签订后，原告严格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  年  月  日，涉案工程经双方共同验收确认为合格，并于当日完成了工程结算。经结算确认，合同内结算价为      元，合同外增项工程结算价为      元，最终结算总价款为人民币      元。
然而，被告在履行付款义务过程中严重违约。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在断断续续支付部分款项后，仍拖欠原告工程款本金共计人民币XXXX元。尽管原告多次通过函件、电话等方式向被告催讨，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未付。涉案项目早已于半年前交付业主使用，被告作为发包方，占用原告资金却拒不支付，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施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原告已全面、适当地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依法应当承担付款义务及相应的利息损失。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依法裁判，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XXXX（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XXX（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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